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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报告 
 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公司字[2007]第28 号）和湖北证监局《关于加强上市公

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通知》（鄂证监公司字[2007]20号）的要求，中国

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07年4月启动公司治理专

项活动，并成立了以公司董事长为组长的公司治理专项活动领导小组，历

经自查、公众评议、现场检查和整改提高等阶段，目前已基本完成了此次

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任务。现将本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简要过程和整改

过程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期间主要工作 

1、成立公司治理专项活动领导小组。2007年3月26日，以葛股办[2007]11

号文成立了“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”领导小组，公司董事长任领导小组组

长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公司证券事务部。 

2、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总部员工学习上市公司治理

专项活动的相关文件。公司在董事会会议上组织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对有关文件进行了学习。2007年4月18日，以葛股证[2007]3号文转发了中

国证监会《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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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总部员工认真学习。 

3、认真自查，完成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。2007年4月20至5月30日，公

司总部各部室对照中国证监会和湖北证监局的文件精神，认真地进行了自

查，对现行的治理状况进行总结，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，并提出了有

针对性的整改措施，由此形成了公司的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,

并于6月初将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报送湖北证监局。 

4、设立互动平台，收集整理公众评议。2007年5月14日，公司发布了“关

于设立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互动平台的公告”，以听取投资者和社会公众

对本公司治理情况和整改计划的意见和建议。 

5、接受湖北证监局现场检查，修订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。2007年7月

24日，湖北证监局对公司专项治理活动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对公司拟订的自

查报告和整改计划提出了具体的修订意见，公司据此修订了自查报告和整

改计划。 

6、董事会审议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。2007年8月24日，公司召开第三

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公司专项治理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，

于8月28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上披露，自

查报告全文同时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。 

7、2007年9月27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《关于葛洲坝股

份有限公司治理状况评价意见》。 

 

二、对公司治理方面问题的整改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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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司在自查过程发现的有待改进的问题 

公司自1997年上市以来，一直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重视公司治理工作，

在规范“三会”运作、与控股股东“五分开”、自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、投资者

关系管理、内控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，建立健全了较为完善

的法人治理结构，并能够认真遵守、有效执行。公司治理状况基本符合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的要求，通过自查，公司认为在以下几方面还有待于进

一步完善和提高： 

问题1、尚未制定《独立董事制度》 

整改措施：公司拟定了《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，

并经2007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。该制

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 

问题2、在建筑工程承包施工业务上与控股股东存在同业竞争 

整改措施：公司已通过换股吸收合并控股股东的方式，彻底消除公司

在建筑工程承包施工业务上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。公司于2007年5月31日

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

限公司的议案》，6月13日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同意的批复，6月18日召开股

东大会表决通过，8月14日获得中国证监会重组委员会有条件通过，9月12

日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，9月26日公司完成了股份变更登记过户手续和

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至此，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工作的全部法律程序已经完

成。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，公司从源头上消除了同业竞争的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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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3、尚须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和新会计准则的教育和学习 

整改措施：针对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控股股东后，新进入上市公司员工

亟需加强法律法规知识的教育和学习，以及财会人员提高执行新企业会计

准则的能力，公司采取了专家授课、集中培训、员工自学和外出培训等多

种方式，对各类人员采取有重点、分层次教育和学习，目前已取得了初步

的效果。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知识的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

公司将建立培训学习的长效机制，努力推进此项工作长期有效地开展。 

问题4、未成立独立的法律事务部 

整改措施：2007年9月18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

议通过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职能部门的议案，公司已设立了

独立的法律事务部。 

 

（二）公众评议提出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

公司在专项治理活动中，向社会公众设置并公告了治理专项活动的专

门电话和公司网络平台，并公布了湖北证监局的公众评议专用信箱，听取

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公司治理的评价和整改意见。在专项活动期间，

社会公众对公司治理情况和本次专项活动未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 

（三）湖北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

2007年7月24日，湖北证监局对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进行了现场检查，要

求公司对拟订的自查报告中关于董事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，独立董事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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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独立性，监事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，经理层特别是总经理人选的产生、

招聘是否通过竞争方式选出，是否形成合理的选聘机制，如何防止信息披

露打补丁的类似情况等事项明确发表意见。公司在提交给第三届董事会第

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《公司专项治理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》中，对上述问

题均进行了明确的说明。 

 

（四）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的治理状况评价意见的改进措施 

2007年9月27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《关于葛洲坝股份有

限公司治理状况评价意见》，对公司存在的信息披露打补丁、投资者关系

管理等方面的问题，要求公司进一步加强高管尽责、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

系管理等方面工作，建议公司以本次治理活动为契机，对照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，切实加强公司内部的信息披露事务管

理制度建设和内控制度建设，规范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运作，强化公司董事

（包括独立董事）的履职意识，积极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。我公司将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治理状况作出的评价和要求，采取有效的措施，

切实推进上述工作的开展，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。 

 

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，有助于本公司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建

设，提高规范运作水平。我们将认真落实整改措施，切实解决上述问题，

并以此为契机，加强对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法律、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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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，进一步提高依法尽责意识，恪尽职守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

益，规范运作，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。 

 

 

 

 

 

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


